
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計畫簡章】 

壹、 緣起 

為提升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提供青年至本府進行見

習，讓青年接觸公家機關，認識公務職場，了解政府運作機制，參與公共政

策籌備、制定及執行過程，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學習行政運作及其內

容，以利規劃未來職涯發展。 

貳、 計畫對象 

一、 見習機關：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 

(一)、 本府局處 ：民政處、財政處、產業發展處、教育處、工務處、交通處、

都市發展處、社會處、地政處、綜合發展處、人事處、主計處、政風

處、兒童及少年事務處。 

(二)、 所屬機關：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衛生局、基隆

市消防局、基隆市文化觀光局、基隆市稅務局、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

處。 

二、 招募對象 

(一)、 設籍本市且年齡為 35 歲以下，國內公立、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院

校（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大學全修生，不含五專專一至專三生），

或「教育部收錄外國大學參考名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法（含認可名冊）」及「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之

畢業青年。 

(二)、 本國籍 35 歲以下且畢業於本市轄內大專院校之青年。 

參、 名額及招募方式 

一、 本計畫預計招募見習生共 21 位。 

二、 上網公開招募，由本府及見習機關審閱資料後辦理面試、進用。 

肆、 見習說明 

一、 見習身分、津貼與投保規定 

(一)、 進用後名稱統稱為「見習生」 。見習生為技術生，見習期間依據勞動

基準法第八章之相關規定辦理。見習生係以學習為目的，與見習機

關無僱傭關係，亦非屬約用人員，見習單位應提供具學習性之見習

職務。 

(二)、 本府每月給付見習津貼（非薪資），計新臺幣 28,590 元。 

(三)、 本府應為見習生投保勞保，但不提撥勞工退休金，亦非屬就業保險

法之適用對象，不計收就業保險費。 

(四)、 本府將為見習生申辦健保投保。 

二、 見習時間、工時 

(一)、 見習期間：114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 見習時間：上下班時間與見習機關職員同（必要時可配合調整工作

時間）。 



(三)、 正常工時每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 ，每週不超過 40 小時，用人單位得

視業務需要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四)、 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休息日，1 日為例假。 

伍、 配合事項 

一、 見習機關須指派專人輔導見習生，並說明工作業務及相關規範、引導認

識見習環境等。 

二、 見習機關須協助本府與見習生簽署「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契約書」一式

3 份，除本府、見習生各留存 1 份外，另檢送 1 份至本府所在地之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 。見習機關並須協助本府與見習生簽署「見習注意及保密

事項切結書」、「計畫參與切結書」一式 1 份。另本府將掃描傳送用印後

之「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契約書」（含見習注意及保密事項切結書及計

畫參與切結書）電子檔予見習機關留存。 

三、 見習生須接受見習機關相關規範，依既定見習時間全程參與見習，參加

指定之相關教學、訓練或講習，完成見習工作，不得恣意中止見習。 

  



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見習注意及保密事項切結書】 

壹、 見習生係以學習為目的 ，非工讀生，進用後名稱統稱為「見習生」 ，與見習

機關無僱傭關係，亦非屬約用人員。 

貳、 見習生非屬就業保險法之適用對象，不提撥勞工退休金，不計收就業保險

費，但將為見習生投保勞健保。 

參、 本府每月給付見習津貼（非薪資），計新臺幣 28,590 元。 

肆、 計畫執行期間應遵守見習機關之指導及規定，並確實了解見習之工作內容，

以評估自身可負荷。如見習期間違反見習機關之指揮及規定，經要求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見習機關於函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備查後，得終止進

用。 

伍、 見習津貼由本府於每月 15 日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發給前月之見習津貼，並

為所得扣繳義務人，於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陸、 差勤管理： 

一、 比照見習機關出缺勤相關規定辦理。 

二、 見習時間安排，依據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之相關規定，

並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 

三、 見習期間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公、喪、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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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核准後，得於見習期間內另擇日補齊時數。 

四、 見習執行期間，離職時，應提前告知本府及見習機關，並簽妥 「提前離

職單」完成離職手續。 

柒、 因違反計畫規定，見習津貼經撤銷或廢止後，應繳回已領取之津貼，經書面

通知限期繳回，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捌、 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著作權法、檔案法等相關法規、【見

習機關名稱】相關資訊安全規範及各項公務機密處理規定。 

玖、 見習期間如使用設備、文案資料應負有保密之義務；見習期間取得資料或

文件（含見習心得）未獲本府及見習機關同意，不得攜出或擅自對外發表。

如有違反，應負法律責任，見習期間屆滿後亦同。 

壹拾、 見習期間：114 年 7 年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本人                （簽名）確實瞭解上述本計畫相關注意及保密事項，並願意

遵守相關約定。 

具切結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計畫參與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參加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

習計畫，並且同意下列事項： 

一、 報到 

1. 報到時繳交個人身分證、畢業證書、存摺封面影本及計畫參與切結書、見

習注意及保密事項切結書給市府。 

2. 與市府簽署 「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契約書」一式 3 份 ，除本府、見習生各

留存 1 份外，另檢送 1 份至本府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二、 見習過程 

1. 接受見習機關相關規範，依既定見習時間全程參與見習，參加指定之相關

教學、訓練或講習，完成見習工作，不得恣意中止見習。 

2. 請假應事先向見習機關提出申請或通知。 

3. 參與本計畫之見習生須配合參與市府主辦或指定之見習、講習相關活動。 

4. 同意所任職之見習機關及市府運用見習期間工作照片及心得相關內容 （照

片、影像、文字紀錄及影音資料等）於本計畫成果展現及宣傳等推廣活動

使用。 

三、 見習證明書發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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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習生須參加市府參與市府主辦或指定之見習、講習相關活動 ，除不可抗

力因素不克參加者（如因天災、公、喪、病假），須提出證明並經市府核准

請假，並依限繳交指定之報告。 

2. 見習期間須完成見習歷程檔案。 

3. 見習結束 5 個工作日內須繳交見習歷程檔案 （紙本、電子檔）給見習機關

檢視。 

4. 接受本計畫相關之關懷電話或問卷訪問，並於見習結束時，填寫問卷。 

 

具 結 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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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畢業證書延遲繳交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茲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無法繳交

畢業證書，特立此切結書保證於 114 年 7 月 1 日報到日持畢業證書正本到基隆市

政府繳驗以完成見習報到，如逾期且無法繳驗，則自願放棄本次見習機會。 

 

   此致 

基隆市政府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連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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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考核表】 

見習生姓名  
畢業學校  

聯絡電話  E-Mail  
見習機關 

/部門名稱  

見習期間 114 年    月    日 ～ 114 年    月    日 

見習內容  

輔導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評量項目 
見習表現（請直接勾選） 

非常好 良好 可 稍差 差 非常差 

工
作
表
現 

出勤狀況 □ □ □ □ □ □ 

學習精神 □ □ □ □ □ □ 

責任感 □ □ □ □ □ □ 

自我管理及反省能力 □ □ □ □ □ □ 

積極主動 □ □ □ □ □ □ 

團隊合作 □ □ □ □ □ □ 

工作態度 □ □ □ □ □ □ 

辦事效率 □ □ □ □ □ □ 

遵守時間 □ □ □ □ □ □ 

穩定度及抗壓性 □ □ □ □ □ □ 

人際關係 □ □ □ □ □ □ 

溝通表達協調能力 □ □ □ □ □ □ 

調適應變能力 □ □ □ □ □ □ 

問題與衝突化解能力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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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與職業倫理 □ □ □ □ □ □ 

專
業
表
現 

專業技能 □ □ □ □ □ □ 

企劃能力 □ □ □ □ □ □ 

創造力 □ □ □ □ □ □ 

詳實填寫見習雙週誌 □ □ □ □ □ □ 

見習生於見習表現之整

體評估 □非常好 □良好 □可 □要加油 □差 □非常差 

見習生 
具體優良事蹟 

 

建議見習生 
加強改善事項 

 

輔導人員簽名  核發證書 □同意 □不同意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基隆市政府 

114 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見習歷程檔案】 

 
 
 

見習生姓名： 
見習機關： 

 

 

 

 

中 華 民 國 o o o 年 o o 月 o o 日 
【見習歷程檔案-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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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見習生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畢業學校  

見習機關/ 

部門 

 

見習期間 114 年    月     日~114 年    月     日 

見習目的 

 

見習目標 

及 

自我期許 

 

   



     月 【見習歷程檔案-雙週誌】 

見習生姓名  見習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 

見習機關/部門  

月/日～月/日 見習摘要 

例如： 

4 月 1 日～4 月 11 日 
 

  

  

  

  

  

  

輔導人員簽名 
 

見習生簽名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見習歷程檔案-見習心得與反思】 

見習心得及檢討反思(800 字以上詳細版) 

(一) 簡述見習內容： 

 

 

 

 

 

 

 
(二) 見習心得及提供機關回饋 

 

 

 

 

 

 
(三) 對於個人職涯發展之收穫或省思 

見習心得及檢討反思(簡要版 150 字) 

 

輔導人員簽名： 見習生簽名： 

註：請使用標楷體 12 號字，單行間距。 

  



【見習歷程檔案─其他】 

見習期間相關紀錄【包括見習生見習期間照片(每月以 5 張為限，並附註說明)、見習期間完成

之報告或創意作品(不涉及機關業務機密)等】 

 

 

  



基隆市政府 
114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請假申請表 

見習機關： 
見習生姓名： 

假別 事由 請假期間 日數 簽名 輔導人員 單位主管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假  
自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日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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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114年度基隆青年公部門見習計畫 

___月份出勤紀錄表 
見習機關：       

見習生姓名：       

※請落實填寫出勤時間，請勿固定時間，如固定每日 08：00-17：30。 
※若有休假或請假請於備註註明，時間請以 24 小時制計，如 13：02、17：28  

日期 時間 簽到 時間 簽退 時數 備註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OO 月 OO 日 星期 O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業務承辦：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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